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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市建函〔2019〕76号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政协玉溪市

五届二次会议第T20190061号提案的答复

杨勇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玉溪市房价调控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为保持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2016年以来，我市先后出台了《玉溪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解放思想提升服务水平促进房地产开发项目顺利建设实施意见》、《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全市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实施意见》、《玉溪市人民政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库存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从调整供应结构保证有效供给、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的支持作用、鼓励合理住房消费等方面推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2018年，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关于“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以及国家和省关于房地产工作的决策部署，我市制定出台了《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实施意见》，以实现全市城镇居民在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为目标，积极培育市场供应主体，着力完善住房租赁制度，支持鼓励住房租赁消费，在落实国家和省级政策的基础上，对供应主体、税收优惠、金融支持、保障服务等作出了一系列政策突破。各项政策制度的贯彻落实，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我市商品住房房价的上涨；从我市的房价走势上分析，2018年前，我市的房价处于平稳的上浮。为有效遏制我市房价过快上涨，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局将严格落实中央、省、市调控政策及决策部署，从以下方面加强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保持房价稳定：

一、健全、完善全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

从当前，我们针对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对2016年出台的《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全市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实施意见》进行修改完善，拟将出台对促稳当前房地产市场发展更具针对性的《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保持房地产持续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将继续调整住房供应结构保证有效供给、发挥住房公积金的支持作用、鼓励合理住房消费等方面全力保障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发展。。

二、调节住房供应结构。

加大土地供应力度，调整土地供应结构。根据我市商品房销售量、商品房施工面积、商品房竣工面积、商品房待售面积，在商品房用地供应中注意平衡供地结构、布局和时序，因地制宜，合理确定用地供应，合理确定商住比例，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的有效供应，全力推进居住小区建设。本年至今全市供应土地2388亩，其中红塔区范围内供应土地860亩，占全市的36%。

三、收紧公积金贷款政策。

今年6月，我市对公积金贷款进行调整。对双职工的首套房贷款由以前的100万调整为最高可贷60万，单职工则由60万调整为最高可贷40万；对于二套房必须首付达到总房价的50%，且利率执行基准利率的1.1倍；对名下有三套及以上数量房屋的，公积金不予贷款。

四、加强保障房的供给。

当前，我市保障性住房建成68119套，总建筑面积344.01万㎡，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低收入人群居住问题，形成有效供给。一是推动公租房的销售工作。我市公租房建成63794套，总建筑面积344.01万㎡。对租住人在符合一定条件下，可购买公租房，截至目前，销售公租房3619套，销售面积21.97万㎡，销售均价2223.8元/㎡。二是继续推进限价商品房的建设。限价商品房现在建成4325套，建筑面积35.63万㎡，销售4325套，销售面积35.63万㎡，销售均价是3700元/㎡。三是转变单一的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方式，加快推广公租房货币化补贴保障力度，实现实物保障与租赁补贴并举，结合住房租赁市场租金水平和保障对象实际情况，合理确定租赁补贴标准，降低准入门槛，扩大保障范围，对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实现应保尽保，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完善公租房分配方式，健全退出机制，进一步完善公租房运营管理，提高管理服务水平。
五、加快棚户区的改造，提升居住环境。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进一步合理界定和把握棚改的标准和范围，重点实施改造老城区内脏乱差的棚户区和国有工矿、林区、垦区棚户区，科学合理利用棚改政策推进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周边生态坏境治理，推动棚户区改造与名城保护、城市更新相结合，有序推进老旧住宅小区综合整治、危旧住房和非成套住房改造。当前，红塔区对老五街进行了拆除，项目占地面积102.5亩，已拆除了845户，拆除完成后将形成有效的用地供应。

六、加强房地产市场的监管。

（一）大力整顿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严厉打击房地产领域非法集资；房地产企业垄断房源，操纵房价、房租；捂盘惜售或者变相囤积房源；发布虚假房地产广告，散布房地产虚假信息；投机炒作未交付的商品房；通过提供“首付贷”或者采取“首付分期”等形式，违规为炒房人垫付或者变相垫付首付款；严查房地产“黑中介”违法违规行为。严格网签网备监管制度。加强房地产开发项目在交房环节的监管力度，对违规交房及未交存维修资金交房的行为，要督促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整改，待整改完成后方可交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对销售楼盘实行不定期检查，要求房企将“五证”明示给群众。

（二）加强资金监管，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严格按照相关文件精神，认真履行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三方协议，加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预售资金全部纳入监管账户，严格预售资金使用的审批。

（三）进一步规范商品房预售许可审批。成立行政审批科，对商品房预售行政许可事项实行更规范的、更专业的审查，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的法定条件，结合《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进行严格审查，对符合预售条件的项目核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

（四）规范商品房购销合同管理。严格规范房地产企业和个人在商品房买卖中的行为，遏制投机炒作期房，规范商品房购销合同网上签约及网上备案制度，对购销合同备案注销、变更及更正管理进行严格审查，合同一经备案，原则上不允许解除，严禁开发企业向购房人收取更名费，切实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精神。

玉溪市住房和[image: image2.wmf]城乡建设局

      2019年9月20日
（联系人及电话：何  江　13577788597）

抄送：市政府提案委、市政府办议案提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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